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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个别学生社团违规举办活动的通报

各学生社团：

近日小提琴社在活动未审批的情况下开展活动，社团行

为违规。根据《重庆大学学生社团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相关

规定，学生社团中心对小提琴社予以通报批评。

希望各社团引以为鉴，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。

重庆大学学生社团中心

重庆大学学生社团联合会

2018年12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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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

《重庆大学学生社团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

第五章第二十七条 学生社团活动须遵守学校相关规

章制度，并按照相应的审批程序进行，不得在学生中散布违

背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观点和言论，

不得开展与其宗旨不符的活动，不得开展纯商业性活动。

第五章第二十八条 学生社团举办或协办活动，要提前

向社团指导教师递交申请材料，经第一指导单位审批后方可

开展。第一指导单位将社团举办活动的申请材料报学生社团

中心备案。对参与人数较多或在校外举办的活动，第一指导

单位应重点指导，对活动的流程方案、经费管理、安全预案

等严格把关。开展大型活动（500 人以上）时须提前向学校

保卫部门和学生社团中心等有关部门备案，确保活动安全、

有序地进行。

…

第七章第三十七条 学生社团有如下情形的，视情节轻

重，给予该社团通报批评、取消评优资格、削减经费、警告、

暂停活动至强制取缔等处理。

（一）违背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，

违反各级教育部门、共青团组织、学联组织和学校相关规定

的；

（二）不注册或者无故延期注册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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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半年审不合格且整改无效的；

（四）活动审批通过但未如期举办，且未及时说明原因

的；

（五）未经审批违规举办活动或者未按审批内容开展活

动的；

（六）举办活动影响正常教学秩序或者师生作息，收到

投诉并经查证属实的；

（七）违规收取会费的；

（八）财务账目收支不清，或者出现挪用、滥用经费等

现象的；

（九）连续一个学期未开展任何活动的；

（十）活动中出现安全事故的。

第八章第三十八条 受到处理的社团，学生社团中心将

情况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，并视情节对其负责人给予通报

批评、取消评优资格至撤销社团职务等处分。受到暂停活动

处理并责令整改的社团，整改期间不得开展除整改以外的其

他活动。学生社团中心委派专人指导、监督社团整改工作。


